
校教函〔2024〕24 号

关于开展 2024-2025 学年第一学期学业

预警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第 41 号

令)安徽建筑大学实施办法》《安徽建筑大学本科学生学业预

警与帮扶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精神，开展 2024-2025

学年第一学期本科学生学业预警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学业预警范围

各年级专业在校学生，不含出国或跨校交流、休学、应

征入伍等不在校学生。

二、预警等级和条件

（一）黄色预警：上一学期有 1 门必修课程补考后仍不

及格；必修课程累计不及格达到 2 门。

（二）橙色预警：上一学期有 2 门必修课程补考后仍不

及格；必修课程累计不及格达到 4 门；第六学期（不计休学

学期，五年制对应第八学期）结束，所获平均学分绩点不足

1.8。

（三）红色预警：上一学期有 3 门及以上必修课程补考



后仍不及格；必修课程累计不及格达到 6 门及以上。

三、工作程序

（一）确定预警学生名单

本学期期初补考成绩提交结束后，各学院依据专业培养

方案，对学生学业成绩、获得学分情况进行汇总分析，准确

统计出应列入学业预警信息，形成学业预警学生名单，经学

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后实施预警。

（二）告知学生本人

学生所在学院负责向达到预警条件的学生下达《学生学

业预警通知书（学生联）》（见附件 1），书面告知学生的预警

等级和预警内容。

（三）开展预警谈话

学生所在学院及时安排专门人员与受到预警的每位学

生开展谈心谈话，掌握其学习困难及其原因，建立谈心谈话

台账。各学院要促进工作联动，凝聚工作合力，加强学业导

师、辅导员和任课教师之间的相互沟通，共同抓实做好学生

学业预警以及后续的学业帮扶工作。

（四）落实家校协同共育

预警谈话结束后，学院应及时与学生家长（或监护人）

取得联系，寄送《学生学业预警通知书（家长联）》（见附件

2），反馈学生在校学习情况、面临困难和改进计划等，争取

家长积极配合学校，共同加强对学生的教育管理和督促提

升。

（五）完善管理档案



各学院在学业预警的基础上，开展学期帮扶工作，建立

健全学期学业预警与帮扶管理档案。对学业成绩单、预警与

帮扶台账、预警谈话记录、学业预警通知书（含邮寄回执单）、

学习改进计划以及后续帮扶措施等要整理归档。

（六）履行备案职责

各学院学业预警工作开展情况，需于 2024 年 9 月 30 日

前将《学生学业预警情况汇总表》（见附件 3）和《学生学业

预警工作开展情况专项报告》（模板见附件 4）分别报教务处、

学生处备案。

四、工作要求

1.各学院要高度重视学生学业监测和预报工作，按照工

作程序规范开展学业预警，强化学生学习过程的跟踪指导，

帮助学生克服学习困难，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质量，督

促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2.各学院要持续加强学风建设，强化本科学生学业管

理，增强对学生学业的指导性和预见性，对受到预警的学生

实施动态跟踪管理，不断完善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业预警和帮

扶工作长效机制。

3.学业预警结束后，各学院应切实履行学业帮扶主体责

任，依据预警等级制定相应的学业帮扶工作方案并组织实

施。要明确学业帮扶工作职责和任务分工，落实学业帮扶工

作负责人，实施帮扶工作负责制，采取必要措施帮助预警生

克服学习困难，督促和帮助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4.学校动态监测和评估各学院学业预警与帮扶工作成



效，每学期对各学院学业帮扶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将学业预警与帮扶工作的质量和成效纳入二级教学单位年

度党建发展考核指标体系。

5.实施学业预警与帮扶后，仍达到学业警示条件的学

生，按照学校本科学生学籍管理有关规定予以警示。

五、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教务处学籍科，0551-63828089

学生处学生管理科，0551-63828339

附件：

1.学生学业预警通知书（学生联）

2.学生学业预警通知书（家长联）

3.学生学业预警情况汇总表

4.学生学业预警工作开展情况专项报告（模板）

教务处 学工部（学生处）

2024 年 9 月 14 日


